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33

■ 2020年11月17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银泰黄金 公告编号：

2020-073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原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时间

过半暨提前终止的公告

公司原董事辛向东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份减持基本情况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预披

露公告》， 公司时任董事辛向东先生计划从2020年7月23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窗口期不得减

持）以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994,12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

近日，公司收到辛向东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告知函》。辛向东先

生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已过半；同时2020年11月16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因董事会换届，辛向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其决定提

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辛向东先生在股份减持计划期间减持的股份数量为0。 2020年9月24日，公司完成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4股的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增前，辛向东先生持有7,976,497股，转增后，辛向

东先生持有11,167,096股。 因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辛向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辛向东先生自其申报

离任日起六个月内锁定其持有及新增的本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原董事辛向东先生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

的规定。

2、公司原董事辛向东先生严格遵守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的情形。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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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上午9:

15—下午15:00。

（四）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海飞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0人，代表股份1,019,726,032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6.7241％。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946,041,3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0704％。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股东16人，代表股份73,684,7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537％。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杨海飞、王水、欧新功、刘黎明、袁美荣、鲁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杨海飞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6,407,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142,6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6021%。

表决结果：杨海飞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王水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7,56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302,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1394%。

表决结果：王水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欧新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7,588,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323,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1668%。

表决结果：欧新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刘黎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7,56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302,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1394%。

表决结果：刘黎明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袁美荣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05,033,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769,2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0.5303%。

表决结果：袁美荣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鲁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7,407,4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142,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9274%。

表决结果：鲁胜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亚平、崔劲、张达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王亚平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8,563,8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299,1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599%。

表决结果：王亚平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崔劲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8,563,8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299,1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599%。

表决结果：崔劲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张达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8,758,0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3,3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7172%。

表决结果：张达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 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卫民、赵石梅为公司第八届监事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刘卫民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8,918,8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654,1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303%。

表决结果：刘卫民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赵石梅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017,266,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001,7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7406%。

表决结果：赵石梅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刘卫民、赵石梅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胡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9,614,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1％；反对110,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350,1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26％；反对11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8％；弃权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即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9,592,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9％；反对132,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0％；弃权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328,2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1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59％；弃权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即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表决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9,567,0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4％；反对158,5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弃权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302,4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93％；反对158,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01％；弃权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一帆、于玥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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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1月6日以电

子邮件及专人递交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会议于2020年 11月16日下午16:00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

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杨海飞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出席董事8人，

董事袁美荣因身在国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特委托董事崔劲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杨海飞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第八届董事会选举杨海飞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时终止。杨海

飞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杨海飞先生、王水先生、欧新功先生、鲁胜先生

提名委员会：杨海飞先生、王亚平先生、崔劲先生、张达先生

审计委员会：袁美荣先生、王亚平先生、崔劲先生、张达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水先生、王亚平先生、崔劲先生、张达先生

其中，战略委员会选举杨海飞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选举张达先生担任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选举崔劲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王亚平先生

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聘任欧新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杨海飞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欧新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 欧新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聘任刘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长杨海飞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刘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 刘黎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刘黎明先生的办公电话为010-85171856，传真为010-65668256，电子邮箱为975@ytg000975.cn。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聘任王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欧新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王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

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 王萱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聘任王彦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欧新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王彦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 王彦令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聘任郭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欧新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郭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 郭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聘任李铮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欧新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李铮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结束、下届董事会产生为止。 李铮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李铮女士的办公电话为010-85171856，传真为010-65668256，电子邮箱为975@ytg000975.cn。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简历

杨海飞，男，1967年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硕士。 先后任职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公司，国泰君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融资总部副总经理，2005年起任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部总经理，2007年1月至2009年5月任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2月至今任中国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杨海飞持有公司565,417股股份；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除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

在关联关系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

欧新功，男，1974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士学历。 先后任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博士后、副研究员，澳大利亚澳华黄金有限公司中国勘探与商务高级经理，加拿大埃尔拉多黄金

公司中国区商务经理、勘探高级经理，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2019年9月至今任

本公司总经理。 欧新功持有公司137,200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除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黎明，男，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民主建国会会员。 先后任职于北京东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企业并购部项目经理，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投行总部企业融资部高级经理，中国银泰投资有限

公司投资部项目经理，宁波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 2008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1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刘黎明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除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

王萱，女，1980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涉外会计系学士，英国约克大学经济金融系硕士。 2003年12月

至2007年5月，任香港嘉里物流联网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兼财务总监助理，2007年5月至2012年1月，任北

京柏悦酒店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2011年4月至2011年10月，任凯悦集团中国区总部财务经理，2012年

2月至2014年9月，任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2014年9月至2017年2月，任中国银泰

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2015年11月至2020年10月， 任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2

月至2020年10月，任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2020年10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王萱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除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彦令，男，1965年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1987年至2002年，就职于地矿部河南中心实验室，

历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选冶研究室主任。 2002年至2010年，任河南地源矿权评估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总经理、首席评估师。 2011年至2012年，任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矿业权总评估师。 2013年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彦令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郭斌，男，1976年出生，毕业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硕士学历，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 曾任职北京东

方高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等。 2007年10月至2017

年2月先后任职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担

任投行部副总经理及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任公司投资总监。 2017年3月至今任银

泰盛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郭斌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铮，女，198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先后任职于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河南天方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08年10月至今先后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主管、副主任、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李铮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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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1月6日以电

子邮件及专人递交的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会议于2020年11月16日下午17:00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

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胡斌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逐项认真审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胡斌先

生为第八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任期至本届监事会结束、下届监事会产生时终止。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胡斌，男，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 先后任职于深圳卓荣工业公司人事培训课长，深圳高戍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长，深圳高戍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副总经理，深圳里程国际汽车车会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2011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

席。 胡斌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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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11月16日，公司接到股东王水先生通知，王水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解除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冻

结/拍卖等股份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请人

等

王水 否 23,100,000 5.29% 0.83% 2018-11-14 2020-11-13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

合计 23,100,000 5.29% 0.83%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王水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

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王水

436,993,

343

15.74% 200,830,000 45.96% 7.23% 165,830,000 82.57%

161,915,

007

68.56%

合计

436,993,

343

15.74% 200,830,000 45.96% 7.23% 165,830,000 82.57%

161,915,

007

68.56%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银泰黄金 公告编号：

2020-078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经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杨海飞先生、王水先生、欧新功先生、刘黎明先生、袁美荣先生、鲁胜先生、王亚平

先生、崔劲先生、张达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其中王亚平先生、崔劲先生、张达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 原第七届董事会成员辛向东先生、邓延昌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辛向东

先生持有公司11,167,096股，邓延昌先生持有公司0股，辛向东先生、邓延昌先生自申报离任日起六个月

内均锁定其持有及新增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董事人员的变动属于公司正常的换届工作，符合《公司法》、《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 11月16日在北京

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5103公司会议室召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的立场及判断，本

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经讨论后就本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欧新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刘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王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彦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郭斌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

我们未发现欧新功、刘黎明、王萱、王彦令、郭斌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我国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履职能力和条件。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聘任欧新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刘黎明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彦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郭斌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王亚平、崔劲、张达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2020－057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1月16日（周一）下午14:3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8号万达广场C座2111会议室。

4、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11

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熊俊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 代表股份数为327,610,47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7.692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共计2人，代表股份数为327,604,

6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6916%；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人，代表股份总数

为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2%。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方式表决同意股份数327,604,671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股份数0股，共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82%； 现场表决方式表决反对股份数0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股份数5,800股，共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

的0.0018%；现场表决方式表决弃权股份数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股份数0股，共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方式表决同意股份数327,604,671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股份数0股，共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82%； 现场表决方式表决反对股份数0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股份数5,800股，共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

的0.0018%；现场表决方式表决弃权股份数0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股份数0股，共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股份数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弃权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沈苏宁、张梦菊到会出席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

2、《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58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业基金参与疫苗研发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根据目前国内关于疫苗产品的审批要求，疫苗产品需完成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批准、临床I期、II

期和/或III期试验、上市批准、生产设施认证/核查（如适用）等环节，方可上市。 疫苗产品的研发上市周

期普遍较长。

2、本次合作研发的产品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可能因安全性，有效性和/或技术质量等问题而终

止，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疫苗研发经验，疫苗研发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研究等各个阶段都存在失败的

风险。 疫苗上市后的销售情况亦受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诸多因素影响，销售情况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一、合作基本情况

近日，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北京国信海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通知：产业基金正在联合美国Generex� Biotechnology公司、北京优

峰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共同研发疫苗， 目前疫苗产品正在

研发阶段，并在美国Generex� Biotechnology公司官网同步公告。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

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应当披露标准，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介绍

1、北京国信海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北京国信中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共同发

起设立。 北京国信中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产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公司为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2、Generex� Biotechnology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医疗保健控股公司，提供从快速诊断到个性化疗法

的以患者为中心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Generex正在建立一种新型的医疗保健体系，该公司将超越传统模

型，在MSO网络中为医师提供支持，并与患者保持持续的关系以改善患者体验并获得最佳护理。

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属的独立法人机构，是中

国唯一的国家级病毒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和医学病毒学研究机构。

4、北京优峰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科技成果产业化、医疗行业跨国企业的双边与多边服务，

全方面为产品与项目合作提供战略发展咨询与设计、项目落地及管理。

除产业基金外，公司与上述其他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基金联合各方引入国际专利技术参与疫苗的研发合作， 是产业基金探索生物医药创新技术产

业化的尝试。 研发合作的产品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存在投资失败的风险。

公司本身不涉及疫苗研发， 产业基金参与了疫苗的研发合作。 本次合作将使用基金产品的资金参

与，不会对公司近期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根据目前国内关于疫苗产品的审批要求，疫苗产品需完成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批准、临床I期、II

期和/或III期试验、上市批准、生产设施认证/核查（如适用）等环节，方可上市。 疫苗产品的研发上市周

期普遍较长。

2、本次合作研发的产品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可能因安全性，有效性和/或技术质量等问题而终

止，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疫苗研发经验，疫苗研发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研究等各个阶段都存在失败的

风险，疫苗上市后的销售情况亦受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诸多因素影响，销售情况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推进程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54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11月1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的通知，控股股东正在筹划转让部分

股权，交易对方是国有投资公司，交易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如若转让完成，对方将持

有公司不超过 30%（不含30%）的股份,本次交易涉及有权部门事前审批。

鉴于该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0813，股票简称：德展健康）自2020年11月

16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2020-038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11月13日以邮件

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2020年11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符合公司章

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曹中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王东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聘任姚永胜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简历：

曹中彦男，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底盘经理、产品开发

部部长，技术副总监（分管产品）兼产品规划部部长；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州

宇通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姚永胜男，1991年出生，本科学历,于2016年10月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曾任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息披露专员、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及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20-039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经营需要，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聘任曹中

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曹中彦先生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汤玉祥先生提名，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后附简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简历：

曹中彦男，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底盘经理、产品开发

部部长，技术副总监（分管产品）兼产品规划部部长；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州

宇通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20-040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1月13日收到王东新先生的辞职

报告书， 王东新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辞职报告书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王东新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王东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姚永胜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

开展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姚永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71-66718808

传真：0371-66899399-1766

邮箱：ir@yutong.com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简历：

姚永胜男，1991年出生，本科学历,于2016年10月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曾任郑

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息披露专员、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及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300511

证券简称：雪榕生物 公告编号：

2020-167

债券代码：

123056

债券简称：雪榕转债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雪榕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申报期：2020年11月9日至2020年11月13日

2、回售有效申报数量：0张

根据《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2020年

11月5日、2020年11月1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分别发布了

《关于雪榕转债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161）、《关于雪榕转债

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164）、《关于雪榕转债回售的第三次提

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166），提示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内选择将持有的“雪

榕转债”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 回售价格为100.151元/张（含息、税），回售申报期为

2020年11月9日至2020年11月13日。

“雪榕转债”回售申报期已于2020年11月13日收市后结束，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雪榕转债” 回售结果数据，本次回售申报数量为0张，无须

办理向投资者支付回售资金等后续业务事项，本次回售业务已办理完毕。

本次回售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和股本情况产生实质影响，根据相关规定，未回

售的“雪榕转债”将继续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73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散清算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贤丰控股”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解散清算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对控股

子公司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能源” ）及其全资子公司

贤丰（惠州）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新能源” ）进行解散清算，并授权

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注销事项。 详情请参阅公司2020年10月28日、2020年11

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解散清算的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15日深圳新能源召开股东会， 审议深圳新能源解散清算相关议案和外部

投资人意向受让公司所持深圳新能源51%股权的议案。解散清算议案未能获得代表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本次自主解散清算议案无法实施；外部投资人意向受让公

司所持股权议案因交易双方对股权转让条件未能最终达成一致未形成任何有效决议。

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和避免公司损失扩大， 公司将积极采取多种方式继续推动

相关事项。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贤丰（深圳）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